桃園市政府衛生局
托嬰中心洗手設備及腸病毒防疫措施查核表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查核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查核項目
	查核結果

	洗手步驟
	老師是否於照顧小朋友前後正確執行洗手步驟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腸病毒
衛教宣導成效查核
	負責人(或主管)及抽測老師1名皆能完整說出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修正公告內容【48小時內完成桃園市學校暨機構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、腸病毒停課條件】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
	老師能正確登錄桃園市學校暨機構傳染病通報系統
【系統帳號至少需半年登錄1次，若有被停用，需電聯主管單位(衛生局/教育局/社會局)開通帳號】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
	建立通報代理人制度【且代理人能正確登入使用通報系統】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
	腸病毒學童健康監測及通報機制：
隨機抽測2位有請病假的幼童，比對點名本(或健康監測記錄本)及桃園市學校暨機構傳染病通報系統通報時間
	病假學童
	晨間本/健康監測
記錄註記
	系統通報

	班級
	病童
姓名
	
	

	
	
	□症狀:____________
□診斷:____________
	□已通報
□未通報
□非腸病毒

	
	
	□症狀:____________
□診斷:____________
	□已通報
□未通報
□非腸病毒

	【若有未依規定通報腸病毒者，經查證屬實將依腸病毒防疫措施進行裁罰】


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
	是否張貼腸病毒海報或布條或洗手五步驟貼紙等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環境消毒
	是否能正確配置1,000ppm稀釋漂白水（或含氯消毒液），並設有標準容器方便配置（依據托嬰中心感染管制手冊）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
	是否每日環境清潔(包含門把、手推車、嬰兒床、兒童遊戲室及玩具等)及重點消毒，並製作清潔消毒紀錄
	□合格□不合格

	建議改善事項
	
	陪訪人員簽名
	

	
	
	查核人員簽名
	



